
昭平县北陀镇平恩村“12·8”事故调查报告

2023年12月8日，位于昭平县北陀镇平恩村公必小组一山林在炼山过程中，发生一起两人死亡的事故。

经县政府办公室批准，成立了由县委副书记、副县长任组长，县政府办、县林业局、县公安局、县应急管

理局、县司法局、县人社局、县总工会、北陀镇人民政府等单位有关人员为成员的昭平县北陀镇平恩村“12·8”

事故调查组，邀请昭平县纪委监委介入事故调查。事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

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察、查阅资料、调查取证、询问有关人员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等

情况，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事故概述

（一）事故发生时间

2023年12月8日下午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地点

昭平县北陀镇平恩村公必小组山林（小地名：公柄冲）。

二、事故相关方及相关情况

（一）野外生产用火许可情况

1.昭平县野外生产用火许可证

2023年11月16日，申请人林铁提交野外生产用火申请书，计划在北陀镇平恩村公必小组山林炼山，现场指

挥人员林铁，看守人数20人。

编号〔2023〕1058号，申请用火单位：林铁，用火地点：公必小组，用火目的：造林，计划火烧面积：

18.7公顷，防火线：长2600米、宽12米，看守人数20人，现场指挥：林铁，防火线验收签字：邱宗和，乡镇农业

服务中心、乡镇人民政府、昭平县林业局均签署同意意见并盖章。

2.野外生产用火“六不烧制度”

2023年11月17日，林铁签订《野外生产用火“六不烧制度”》。制度内容为：1.未经批准的不烧；2.未开设

好10米宽以上环形闭合的防火线不烧；3.未组织好足够的人员和打火工具不烧；4.没有用火负责人和安全监督员

在场不烧；5.三级风以上天气不烧；6.傍晚和夜间不烧；7.炼山前必须打电话告知县防火指挥部（6682608）和北

陀镇党政办公室（6832299）。

（二）野外生产用火登记情况

经查询昭平县应急救援指挥中心用火报备登记表，登记用火单位（个人）：林铁，联系电话：

13528107815，点火时间：2023年12月8日10时28分，地点：北陀镇公必小组，许可证号：1059（核对事故发生

处经纬度，实际为1058）。

（三）合同情况

2023年9月30日，甲方林铁和乙方吴建文签订《承包种桉树合同》，合同约定林铁将北陀镇平恩村公必组约

500亩包给吴建文，林铁按照清山、挖坑、放肥、回土、种苗、补种苗、喷除草剂每亩付与吴建文工价600元

（陆佰元）。吴建文负责自己购买保险。林铁负责办理林地手续。

（四）保险购买情况



吴建武、韦家胜无工伤保险、意外伤害险等保险。

（五）有关人员情况

1.林铁，男，公民身份号码：452424XXXXXXXX1112，住址：广西昭平县北陀镇风清村XX小组XX号，

《承包种桉树合同》甲方（发包人），野外生产用火许可证（编号〔2023〕1058号）现场指挥员。

2.吴建文，男，公民身份号码：522631XXXXXXXX3732，住址：贵州省黎平县九潮镇XX村XX组，《承包

种桉树合同》乙方（承包人）。

3.吴建武，男，公民身份号码：52263XXXXXXXX3733，住址：贵州省黎平县九潮镇XX村XX组，种树

工、炼山人员。

4.韦家胜，男，公民身份号码：522631XXXXXXXX4712，住址：贵州省黎平县双江镇XX村XX组，种树

工、炼山人员。

（六）作业情况

种树工、炼山人员为吴建文负责安排工作，均为农民，大部分工人缺乏炼山经验。炼山工人工具简陋，基

本为刀和打火机。

三、事故发生经过和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3年12月8日12时许，当时工人都在北陀镇四亩小组附近的工棚休息，吴建武和工人说去炼山，于是他安

排杨林生、袁生祥、张珍明、杨老义、石明全、谢邦全、杨安平、文登光 、韦家珍、韦家胜及其本人等10人带

上打火机和刀一起到北陀镇平恩村公必小组山林炼山。到达炼山地点后，吴建武安排工人两两一组，从山顶高

处往低处炼山，交代工人注意观察火势避免跑火，安排结束后大家就开始炼山，由于大家分开比较远，无法互

相查看情况。至17时左右，炼山基本完成，工人陆续回到工棚，后来工人发现下午去炼山的人少了吴建武、韦

家胜两人，打电话给他们也无法打通，工人们就回到炼山区域去寻找他们。19时许，有人在两座山之间的冲槽

处（北纬：24°5′14＂，东经：111°0′17＂）发现两人，当时两人已经被火烧死。

（二）事故救援情况及善后处理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工人立即打电话给包工头吴建文，又联系医院和公安机关，之后公安机关等有关单位陆续赶

到事故现场处置。

四、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

经调查核实，该事故造成2人死亡。死者信息：

1.吴建武，男，公民身份号码：52263XXXXXXXX3733，住址：贵州省黎平县九潮镇XX村XX组，种树

工、炼山人员。

2.韦家胜，男，公民身份号码：522631XXXXXXXX4712，住址：贵州省黎平县双江镇XX村XX组，种树

工、炼山人员。

五、事故类别：火灾

六、事故发生原因和性质

（一）事故发生原因

1.林铁作为野外生产用火现场指挥人，在2023年12月8日昭平县北陀镇平恩村公必小组山林炼山时未到现

场，未对承包人员开展有效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提醒。

2.吴建文作为承包人，在2023年12月8日昭平县北陀镇平恩村公必小组山林炼山时未到现场，未对工人开展

有效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提醒，未能为工人配备足够的打火工具。

3.吴建武、韦家胜安全意识淡薄，对炼山作业现场安全风险判断不足，造成死亡事故发生。

（二）事故性质

结合现场勘察情况和调查取证材料分析，经调查组认定，本次事故涉事方均为自然人，不符合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条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（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）的

安全生产，适用本法；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对消防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、铁路交通安全、水上交通安全、民用

航空安全以及核与辐射安全、特种设备安全另有规定的，适用其规定”之规定的适用主体范围，故该起事故不

属于生产安全事故。

七、事故处理建议

建议事故当事人各方协商处理善后赔偿事宜，或走法律诉讼途径解决民事赔偿纠纷。

八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

（一）野外生产用火现场指挥人、发包方和承包方要落实《野外生产用火“六不烧制度”》，严防事故发

生。

（二）属地政府要进一步落实管理责任，确保辖区炼山作业安全。 

（三）行业主管部门要进一步落实行业监管责任，举一反三，加大炼山作业监管力度，防止类似事故发

生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昭平县北陀镇平恩村“12·8”事故调查组

               2024年2月7日


